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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新界葵涌荔景邨  

 

投標表格 

承辦  __(2025 - 2027)  學年學校午膳及小食部供應__服務  
 

學校名稱          ：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學校地址          ：      新界葵涌荔景邨                         

標書編號          ：       GAPC –  07- 2425                    

截標日期 /時間   ：      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下午三時正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

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務。下

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

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90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

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

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

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下方簽署人同時知悉，競投人、其僱員及代理人不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 /

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

代表提供利益 (香港法例第 201章《防止賄賂條例》所界定的「利益」 )。競投

人、其僱員或代理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利益，根據《防止賄賂條例》可構成罪

行，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

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律責任。  

此外，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已採取以下強制性規定：訂明投標者付予受其僱

用以執行合約的非技術工人的每月工資如低於相關行業 /職業的平均每月工資，

則其投標建議將不獲考慮；或投標的服務如須僱用大量非技術工人而有關服務的

投標者又出現下列情況，則其投標建議在五年內將不獲考慮︰   

(i) 因違反以下任何條例而被定罪─   

(a) 《僱傭條例》 (第57章)及《僱員補償條例》(第282章)。［任何違反《僱傭

條例》及《僱員補償條例》而最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程序條例》 (第

221章 )附表8所述第5級或以上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這兩條條例的定罪

記錄］；   

(b) 《入境條例》(第115章)。［任何違反第115章第17I(1)條(僱用不可合法受

僱的人的違例事項)的定罪，即屬違反《入境條例》的定罪記錄］；   

(c)   第221章第89條及第115章第41條(協助和教唆另一人違反其逗留條件 )；   



第 2 頁，共 3 頁 

  

(d)  第115章第38A(4)條 (建築地盤主管因任何不可合法受僱的人接受在建築

地盤的僱傭工作而觸犯的違例事項 )；以及   

(e)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485章 )。［任何違反第485章第7條(僱主須

安排僱員成為計劃成員 )、第7A條 (僱主及有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作出供

款 )及第43E條 (作出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 )的定罪，即屬違反《強制性

公積金計劃條例》的定罪記錄］。   

(i i)   在扣分制度下，連續三年因不履行以下合約責任而被扣共三分或以上：在

工資、每天准予工作時數上限、與其僱用以執行政府合約的非技術工人簽

訂標準僱傭合約，以及以自動轉賬方式支付工資方面的合約責任。   

為此，下方簽署人願意聲明，申明在截標日期前五年內  並沒有因違反上述任何

條例而被定罪或連續三年被扣共三分  或以上。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_2025 年 2 月

28 日  至_2025 年 5 月 28 日  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注明於

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第 III 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

公司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

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

除其公司。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

於國家    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i 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 ii )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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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請用正楷填寫  )：                                                                               

簽署人：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該公司  

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供應商請勿在投標書封面上顯示貴公司的身份)  


